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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全国地下水基础环境状况调查评估》专题方案研讨会 

会议纪要 

为充分听取地下水环境保护领域专家的意见，进一步完善全国地

下水基础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工作方案，2011 年 3 月 2日至 3 月 5 日，

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组织中国环境监测总站、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

科学研究所、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、北京市地质矿产勘查

开发局、北京矿冶研究总院、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、中国科学院地理

科学与资源研究所、环境保护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、环境保护部信息

中心、中国石化抚顺石油化工研究院、环境保护部政策研究中心、中

国环境科学研究院、北京大学、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、北京师范大

学等单位专家召开了《全国地下水基础环境状况调查评估》专题方案

研讨会。 

经过深入的交流和讨论，会议提出了专题方案的修改意见： 

一、调查范围：明确水源地的范围及补给区的划分原则，划清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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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，重点调查水源补给区、污染较重区域和防污性能较差的区域；充

分依靠现有资料数据，明确典型场地筛选原则；按成矿带组织矿山开

采区调查，并兼顾不同类型的矿山，重点调查尾渣堆放场的地下水污

染状况。 

二、监测布点及监测指标：明确每个场地的监测井数目及监测深

度；每个场地至少布置 7个点位，可在现有监测井的基础上补充打井；

深度应兼顾浅层和深层地下水；污灌区是面源污染，应区别于点源的

“7 点”布点原则；明确监测指标，不同场地应重点调查各自的特性

指标；无机指标可参考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，有机指标可参考《生活

饮用水卫生标准》。 

三、评估工作：各参谋部应明确界定各自工作范围，与指挥部紧

密衔接，根据指南制定的需要对调查工作提出需求，并协助调查工作

的开展；加强对山区岩溶水、裂隙水，尤其是山西水煤共生地区地下

水脆弱性评价方法的研究；风险评估重点在污染风险评估，探索性地

开展健康风险评价及生态风险评价方法研究；修复方案制定应充分结

合现有项目，满足资金配套需求；  

四、部门配合：环保与国土资源部门紧密配合，充分利用其已有

调查研究成果，进一步突出环保部门特色；充分调动省市力量，由省

级专业队伍组织实施调查评估工作； 

五、经费预算：在方案中明确单个场地的调查评估费用以及 2011

年的经费预算。 

六、成果产出：明确 2011 年实施方案，制定调查评估工作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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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，产出试行的调查评估指南，选取典型场地开展试点调查评估，

验证并完善相关指南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报送：领导小组和办公室 

抄送：试点省领导小组、各专题技术组 

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             2011 年 3 月 7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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